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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能源局负责管理，由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提出并负责日常管理，由水电水利规划设

计总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可再生能源定额站）、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桂芝、殷许生、李宏宇、廖元庆、宋欣、谢志勇、苏锋、肖斌、王志硕、张

瑞娥、于征。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北小街2号，

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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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从 2002 年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启动“送电到乡工程”，至 2014 年底，全国累计并网运行光伏发电装

机容量 28 050MWp，其中光伏电站 23 380MWp，分布式光伏 4670MWp。 
2002 年原国家计委、建设部发布了《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价格〔2002〕10 号），即《工

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 年修订本）》，此标准中有关新能源发电内容未涉及光伏发电工程。 
为规范光伏发电工程设计概（估）算中勘察设计费计算方法及标准，促进我国光伏发电工程建设的

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 2014 年第二批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国能科技〔2015〕12 号文）的要求制定本标准。 
 





NB / T 32030 — 2016 

1 

光伏发电工程勘察设计费计算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光伏发电工程的设计费计算标准和勘察费计算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或扩建光伏电站以及装机容量 1MWp 及以上且与公共电网连接的分布式光伏发

电工程。 
其他光伏发电工程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 年修订本）（计价格〔2002〕10 号） 

3 总则 

3.1 为规范光伏发电工程设计概（估）算中勘察设计费计算方法及标准，制定本标准。 
3.2 本标准根据《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 年修订本）》中有关新能源发电工程勘察设计范围和计

费标准的相关规定，结合光伏发电项目近年来实施情况和发展趋势，进一步明确了光伏发电工程各阶段

勘察设计费的计算方法及标准。 
3.3 光伏发电工程勘察设计按规划阶段、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招标设计阶段、施工

图设计阶段五阶段划分，其中规划及预可行性研究两阶段费用计入工程前期费，可行性研究阶段、招标

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费用计入勘察设计费。 
3.4 光伏发电工程各阶段勘察设计工作内容及深度遵循相应阶段的勘察设计规程、规范要求。 
3.5 各阶段工作内容不包括以下服务项目。 

3.5.1 专项（专题）编制服务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土地预审及勘界报告、地质灾害评估报告、

压覆矿产资源调查报告、文物古迹调查报告、安全预评价报告、接入系统设计报告、节能评估专题、社

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项目申请（备案）报告、光伏建筑一体化安全鉴定及加固设计报告和其他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应提交但不属于本标准的项目。 

3.5.2 其他服务项目 

水文、气象等资料的收集；现场太阳辐射观测站设施的建设、太阳辐射的观测及相关数据采集；光

伏发电工程的送出工程等。 

4 工程设计费计算标准 

4.1 光伏发电工程设计费按照建设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分档定额计费方法计算。 
4.2 工程设计费计算 
 A =B1+B2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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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工程设计费，万元； 
B1 ——基本设计费，万元； 
B2 ——其他设计费，万元。 

4.3 基本设计费计算 
 B1=CK1K2K3 （2） 

式中： 
 C ——工程设计费基价，万元，根据本标准表 1 确定； 
K1 ——专业调整系数，光伏发电工程专业调整系数取 0.8； 
K2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根据表 2 及表 3 确定； 
K3 ——附加调整系数，根据表 4 及表 5 确定。 

 表 1 工 程 设 计 费 基 价 表 万元 

序号 计  费  额 计  费  基  价 

1 200 9.0 

2 500 20.9 

3 1000 38.8 

4 3000 103.8 

5 5000 163.9 

6 8000 249.6 

7 10 000 304.8 

8 20 000 566.8 

9 40 000 1054 

10 60 000 1515.2 

11 80 000 1960.1 

12 100 000 2393.4 

13 200 000 4450.8 

14 400 000 8276.7 

15 600 000 11 897.5 

16 800 000 15 391.4 

17 1 000 000 18 793.8 

18 2 000 000 34 948.9 

注：计费额为建设项目设计概算中的建筑安装工程、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和联合试运转费之和。 

 
4.3.1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 K2 根据设计复杂程度确定。首先根据工程复杂程度按表 2 计算赋分值，

然后根据赋分值按表 3 确定相应的调整系数。 

表 2 光伏发电工程设计复杂程度赋分表 

项    目 工 程 设 计 条 件 赋分值 

基础处理 

简单：地质条件好或不需要进行地基处理 0 

中等：按常规进行地基处理 2 

复杂：地质条件复杂，需进行特殊地基处理 5 

环保 

环保要求简单 0 

环保要求一般 1 

环保有特殊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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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项    目 工 程 设 计 条 件 赋分值 

地形 

起伏小或比高≤20m 的平原、戈壁、滩涂 0 

起伏较大或 20＜比高≤80m 的丘陵、沙漠 3 

起伏变化很大或比高＞80m 的山地 5 

 注 1：环保赋分的确定依据仅需填报《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的，按环保要求简单计取赋分；需要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表》的，按环保要求一般计取赋分；需要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按环保有特殊要求计取赋分。 
 注 2：地形中的比高是指由所在地地面高度起算的地貌、地物的高差。 

表 3 光伏发电工程设计复杂程度调整系数表  

分    类 赋分值区间划分 
工程复杂程度 
调整系数 K2 

Ⅰ类 设计复杂程度赋分值之和≤5 的光伏发电工程 1.00 

Ⅱ类 设计复杂程度赋分值之和为 5～10 的光伏发电工程 1.07 

Ⅲ类 设计复杂程度赋分值之和≥10 的光伏发电工程 1.15 

注 1：光伏建筑一体化发电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直接采用 1.07。 
注 2：渔光互补、农光互补等光伏发电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按工程勘察设计复杂程度分析确定。 

 
4.3.2 附加调整系数 K3确定。 

附加调整系数 K3 包括总装机容量附加调整系数和升压站电压等级附加调整系数。 
 K3 = K3−1K3−2  （3） 

式中： 
K3−1 ——总装机容量附加调整系数； 
K3−2 ——升压站电压等级附加调整系数。 

4.3.2.1 根据工程的总装机容量，按表 4 确定附加调整系数。 

表 4 光伏发电工程装机容量附加调整系数表  

总装机容量 附加调整系数 总装机容量 附加调整系数 

1MWp 1.50 20MWp 0.70 

5MWp 1.30 50MWp 0.50 

10MWp 1.00 ≥100MWp 0.45 

注：当总装机容量介于两子目之间时，采用内插法计算。 

 
4.3.2.2 光伏发电工程升压站电压等级按表 5 确定附加调整系数。 

表 5 光伏发电工程升压站电压等级附加调整系数表  

升压站电压等级 附加调整系数 

35kV 及以下 1.00 

66kV、110kV  1.15 

220kV、330kV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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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光伏发电工程各设计阶段工作量比例按表 6 确定，各阶段设计费等于基本设计费乘以各设计阶段

工作量比例。 

表 6 光伏发电工程各设计阶段工作量比例表 

项    目 

设计阶段 

可研设计 
（%） 

招标设计 
（%） 

施工图设计 
（%） 

光伏发电工程 30 20 50 

  注 1：规划阶段工作量比例为 3%，预可研阶段工作量比例为 12%。 
  注 2：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两阶段工作合并直接开展可行性研究工作时，则可行性研究阶段设计费乘以系数

1.2。 

 
4.4 其他设计费 

主要包括施工图预算编制费、竣工图编制费。其中施工图预算编制费按建设项目基本设计费的 10%
计取，竣工图编制费按建设项目基本设计费的 8%计取。 

5 工程勘察费计算标准 

5.1 光伏发电工程勘察费计算执行《工程勘察收费标准（2002 年修订本）》中通用工程勘察费标准，包

括工程测量、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气象勘察、工程物探、室内试验等。 

5.1.1 工程勘察费计算 

 D=E1+E2 +E3 （4） 

式中： 
 D ——工程勘察费，元； 
E1 ——工程勘察实物工作费，元； 
E2 ——工程勘察技术工作费，元； 
E3 ——工程勘察作业准备费，元。 

5.1.2 工程勘察实物工作费计算 

 E1=FGK （5） 

式中： 
F——工程勘察实物工作费基价，元/km2、元/m、元/m3 或元/组等； 
G——工程勘察实物工作量，km2、m、m3 或组等； 
K——附加调整系数。 

5.1.3 工程勘察技术工作费计算 

 E2=E1H  （6） 

式中： 
H——技术工作费比例，%。 

5.2 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招标设计阶段的勘察实物工作量应根据相应阶段规程、规范要求确定。 
5.3 规划阶段勘察费按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费的 25%计取。施工图设计阶段勘察费按招标设计阶段

勘察费的 30%计取。如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两阶段工作合并，规划阶段勘察费按两阶段合并后勘

察费的 8%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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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两阶段工作合并直接开展可行性研究工作时，则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

费乘 1.2 的调整系数。 
5.5 工程勘察作业准备费内容主要包括办理工程勘察相关许可费用；购买有关资料的费用；修通至作

业现场道路，接通电源、水源及平整场地费；勘察材料以及加工费；勘察作业机具搬运费；青苗、树木

赔偿费；勘察作业临时征地或占用土地补偿费；勘察人临时生产、生活设施租用或建设费等。 
5.6 工程勘察作业准备费计算 
 E3=(E1+E2)I  （7） 

式中： 
I——费率为 10%～15%，勘察作业条件好的取低值，条件差的取高值。根据工程的地理位置、交通

条件、勘察作业条件、勘察工作范围以及工程投资等因素分析确定。 

 
 


